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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语教师志愿者管理规定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孔子学院发展规划（2012—2020 年）》，

加强汉语教师志愿者管理，保障志愿者权益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根据孔子学院总部/国家汉办（以下简称“汉

办”）发布的招募岗位，符合条件的汉语教师志愿者（以下

简称“志愿者”）候选人须登陆志愿者在线报名系统

（http://vct.hanban.org）,填写报名信息后,提交并生成 PDF

格式的中英文《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申请表》和《汉语教师

志愿者综合情况审核表》，签字后提交选派单位。 

第二条 志愿者候选人须参加汉办统一组织的选拔考

试，主要考察专业知识、教学技能、跨文化交际能力、外语

沟通能力和心理素质等。汉办根据外方岗位需求和候选人选

拔考试成绩，选定参加储备培训人员。 

第三条 志愿者候选人须参加汉办统一组织的储备陪

训，成绩合格者获得《汉语教师志愿者资格证书》。汉办根

据外方最终岗位需求、学员培训表现、结业考试成绩确定志

愿者人选。参加培训的志愿者不得擅自退出志愿者项目，否

则须补缴培训费用，并取消其申请志愿者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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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体检合格是志愿者派出前提条件之一。志愿者

应于每个任期赴任前到相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出入境检验

检疫局体检，并办理《国际旅行健康检查证明书》，根据要

求接种相应疫苗。由选派单位审核其体检结果并报汉办备

案。留任不回国的志愿者应于下一任期开始前，在派往国指

定医疗机构进行体检，由驻外使领馆或孔子学院（课堂）审

核其体检结果并报汉办备案。 

第五条 志愿者自行办理因私普通护照、签证和中国银

行借记卡。选派单位为其提供指导和帮助,汉办可根据需要

提供英文派遣函、签证保险和机票预订单等。获得签证后，

志愿者须告知汉办和选派单位。汉办向选派单位提供《汉语

教师志愿者赴任通知单》，为志愿者办理生活津贴预领、国

际机票订购和境外意外伤害保险购买等。 

第六条 志愿者须于赴任前与选派单位签署《汉语教师

志愿者出国任教协议书》。 

第七条 任教期间，志愿者须接受我驻外使领馆、汉办

驻外代表处和志愿者管理教师的管理、指导和帮助，服从国

外任教机构的管理。 

第八条 志愿者应每学期一次或半年一次，以电子邮件

形式向汉办和选派单位提交工作总结。 

第九条 任教期间患重大疾病的志愿者，须及时告知汉

办和选派单位，如情况严重应申请回国治疗。任教期间怀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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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应于怀孕之日起三个月内通知汉办和选派单位。 

第十条 志愿者任教期间如需请假，须填写《汉语教师

志愿者请假申请表》，经任教机构、驻外使领馆、选派单位

和汉办审核通过后方可请假。未经上述机构审核的志愿者不

得擅自离岗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志愿者任期内未经批准不能回

国或赴第三国。 

第十一条 志愿者任教期间因客观原因需提前离任或延

期回国,须提交提前离任或延期回国申请, 经任教机构、驻

外使领馆、选派单位和汉办审核通过后方可提前离任或延期

回国，生活津贴等待遇按照实际任教时间核发。 

第十二条 志愿者任教期间因个人原因导致的财产损

失、意外伤害等，不在理赔范围内的，汉办和选派单位不承

担任何其他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申请留任的志愿者应在任期结束前 3 个月向

任教机构提交《汉语教师志愿者留任申请表》、《汉语教师志

愿者履职考评表》，经任教机构、选派单位、驻外使领馆和

汉办审批后方可留任。志愿者任期原则上不超过三年。批准

留任的志愿者不得无故退出,否则取消申请汉办志愿者和其

他职务的资格。 

第十四条 志愿者应于任期结束后 7 天内回国。如因特

殊情况不能按期回国，需提交书面申请，并征得任教机构、

驻外使领馆、选派单位和汉办同意。否则，回国机票不予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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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。 

第十五条 如志愿者自行购买机票，须购买从任教城市

到国内的最捷径路线经济舱联程机票并垫付机票款，回国后

凭相关票据报销。 

第十六条 志愿者应在回国后 1 个月内向汉办提交离任

材料。包括《汉语教师志愿者履职考评表》、《汉语教师志愿

者信息统计表》、《汉语教师志愿者离任证明》、《汉语教师志

愿者津贴结算表》、机票报销材料、《光荣岁月》征文和《给

下一任志愿者的交接信》。 

第十七条 汉办为完成志愿服务的志愿者颁发《汉语教

师志愿者荣誉证书》，为表现优秀的志愿者颁发《优秀汉语

教师志愿者荣誉证书》。 

第十八条 志愿者生活津贴按照《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

愿者出国待遇暂行规定》执行。  

第十九条 志愿者优惠政策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

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赴国外担任汉浯教师志愿者服务期

满相关工作的通知》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孔子学院总部/国家汉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三月一日 


